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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学籍管理工作的通知
（营教发〔2020〕62 号 2020 年 9 月 29日公布）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、市直各学校：

为进一步强化中小学学籍管理工作，严格规范办学行为，按

照《辽宁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《辽宁省

普通高级中学学生学籍管理规定(试行)》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加

强中小学招生入学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现就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学籍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执行学籍管理规定

1.做好学籍新建工作。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、各学校要严格

按照“一人一号、不漏一人”要求，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，认真

做好新生学籍建立工作。义务教育阶段要按有关操作流程做好学

籍新建工作，外省户籍一年级新生注册须先查询全国学籍，确保

全国无学籍后方可新建；高中阶段要严格按照全市统一招生录取

结果做好学籍新建工作。对于非小学一年级注册建立学籍，各县

（市）区教育局要严格审核，及时上报市教育局。高一新生学籍

注册要严格依据市教育行政部门录取的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名单录

入，严禁学籍与实际就读学校分离的“人籍不符”行为；初中毕

业生须持由市、县（市）区教育行政部门发放的录取通知书在规

定时间内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；开学后两周内不到学校办理

入学手续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。因故不能如期办理入学手

续者，须由家长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向学校申请延期办理入学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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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。学生入学后，学校将学生名单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，组织

学生采集信息、验证身份后，市教育行政部门将学生名单报省教

育厅备案，取得学籍。

2.加强转学工作管理。按照“一人一籍、人籍一致、籍随人

走”的规定，及时办理学籍接转手续，避免出现人籍分离现象。

初中起始年级第一学期、初中毕业年级，原则上不予办理转学手

续；从 2020 年入学的新七年级学生开始，在符合转学条件的情况

下，转入时间为七年级下学期 3 月 1 日至 8 年级上学期 9 月 30

日，在 8年级上学期 9月 30 日后转入的学生不享受属地优质普通

高中公费生名额分配到校政策；从 2020 年入学的新七年级学生开

始，转入局直初中要求户籍、房产满一年；其他要求按照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籍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执

行。高中学生转学坚持同级同类互转的原则，毕业年级最后一学

期，原则上不予转学、休学；同城内各学校之间原则上不允许转

学。

3.坚决遏制空挂学籍和违规借读。各中小学校要提高政治站

位，采取切实有效工作措施，严格学生请假制度，对请假时间较

长的学生，学校做好核查工作，明确原因。学校不得以借读或旁

听的名义接收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；学校不得对非本校录取的

学生登记学籍，也不允许同意本校的学生到其他学校上学。初中

学生无故旷课连续达到 4周，经学校多次联系动员返校就读仍无

效果的，取消其中考报考属地优质普通高中公费生名额分配到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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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资格。普通高中学生在一学期内连续旷课超过 6周或累计旷

课 8 周及以上，经学校报请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，按自动退学处

理。

二、夯实学籍管理工作责任

1.建立学籍管理责任追究制度。各学校要切实加强对学籍管

理工作的监管，夯实各自责任，对属于违规招生和起始年级建籍

工作疏漏造成的无学籍问题，要倒查责任；存在人籍不符、弄虚

作假，不按规定转学、未经审批私自接收学生的，及因违反规定

导致重大信访、安全事件的，一经查实，全市通报批评，并严肃

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对于违规招生的学校，依据法律、法规

给予处罚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

予处分。

2.建立定期通报和约谈机制。市教育局将定期通报问题学籍

处理情况及各类学籍业务核办情况，对于工作进展滞后，学籍问

题频出的学校，将采取重点督查、约谈相关负责同志等方式，推

动落实工作责任。

三、提升学籍管理工作水平

1.建设稳定有力的学籍管理队伍。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和学

校要设专职学籍管理员，负责学籍管理工作。学籍管理员要认真

负责，敬业爱岗，熟悉业务，学籍管理队伍要保持相对稳定。

2.建立学籍数据核查机制。充分利用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

理系统开展学籍数据核查。学校要定期（每学期不少于 2次） 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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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学籍数据进行核查，确保学籍信息准确，确保学籍信息与在

校学生实际情况一致，确保在办业务及时完成（超过 10个工作日

未完成，学校将会被通报）；市教育局将定期或不定期对全市学

籍信息进行核查，对转学、休复学等业务核办情况进行抽查，对

学校待办业务进行督办。

营口市教育局

2020 年 9月 29 日


